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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98        证券简称：三诺生物         公告编号：2025-036 

债券代码：123090        债券简称：三诺转债 

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 14:30 

（2）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其中：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三）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②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三）

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谷苑路 265 号，公

司 716 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少波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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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

的决议真实、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36人，

代表股份180,601,35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2.659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7人，代表股份143,759,448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5.997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29人，代表股份36,841,902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6.6625%。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4人，代表股份37,099,90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6.709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58,0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0.046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9人，代表股份36,841,90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6.6625%。 

3、公司董事、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

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

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524,4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4％；反对44,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弃权32,680股（其中，因未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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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7,023,02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928％；

反对 44,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191％；弃权

32,6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 0.0881％。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535,9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8％；反对42,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弃权23,1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7,034,52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238％；

反对 42,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137％；弃权

23,1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625％。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534,1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8％；反对42,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弃权24,9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7,032,72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189％；

反对 42,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137％；弃权

24,9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673％。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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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536,4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1％；反对49,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弃权15,0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7,035,02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251％；

反对 49,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342％；弃权

15,0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406％。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519,4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7％；反对64,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7％；弃权17,4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7,018,02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793％；

反对 64,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736％；弃权

17,4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471％。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2024 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

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009,5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64％；反对75,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0%％；弃权15,0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7,009,52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564％；

反对 7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2030％；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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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406％。 

公司关联股东李少波先生、李心一女士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津贴和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949,0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33％；反对131,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4％；弃权19,7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949,02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933％；

反对 131,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3534％；弃权

19,7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533％。 

公司关联股东李少波先生、李心一女士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度监事津贴和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446,7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4％；反对122,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8％；弃权32,0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945,32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833％；

反对 122,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3302％；弃权

32,0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 0.0865％。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524,4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4％；反对65,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3％；弃权11,280股（其中，因未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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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7,023,02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928％；

反对 65,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768％；弃权

11,2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304％。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019,9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4％；反对68,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8％；弃权11,7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7,019,92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844％；

反对 68,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838％；弃权

11,7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318％。 

公司关联股东李少波先生、李心一女士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十一）审议并通过《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549,3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2％；反对42,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弃权9,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7,047,92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599％；

反对 42,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135％；弃权 9,8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0266％。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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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530,7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9％；反对46,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7％；弃权24,1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7,029,32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098％；

反对 46,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251％；弃权

24,1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652％。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三诺生物传感股

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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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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